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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
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
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8年10月18日

某女婴，于 2018 年 8 月
7日晚上7点钟左右，被发现
遗弃在建德市新安江街道临
江花苑 1 幢 2 单元 204 室门
口，由当地派出所送入我院
至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
指定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担任明业公司管理人。

明业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二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二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二
级》和《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二级》等优质资质。

经明业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管理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招募重整意向投资人。
一、招募明间
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18年10月25日止。
二、报名条件及重整投资程序请关注“明业建设管理人”微信公众号内相关公告。
报名地址：杭州市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座12楼。
联系人：0571-81902808茅玮民、0571-86009185林丹 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0月18日

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信息

（2018）浙 0106 民初 1252 号
徐伟俊：本院受理关迎连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18）浙
0106 民 初 125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06 民初 4114 号

邬春华：本院受理钱丽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18）
浙 0106 民 初 411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06 民初 2553 号

黄福奖、周坚特、黄清河、童忠义：本院受
理原告陈建美诉被告杜华仙、黄福奖第三人周
坚特、黄清河、童忠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 ，本 院 于 2018 年 9 月 5 日 作出（2018）浙 0106
民初 2553 号民事判决，现原告陈建美不服，提起
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 上 诉 状 副 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91 民初 2364 号

邬彩萍：本院受理原告黄桂芝与被告邬彩
萍、金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
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保
全清单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5803 号

安云波：本院受理原告高显如与被告安云
波、胡莎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5803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3655 号

余建国：本院受理原告章泽庆诉被告余建
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的十五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 9 时 15 分 在 本 院 塘 栖 人 民 法
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3657 号

余建国：本院受理原告章泽庆诉被告余建
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的十五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 9 时 15 分 在 本 院 塘 栖 人 民 法
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5115 号

杭州广展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 米 格 电 机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杭 州 广 展 机 械 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 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
定 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塘 栖 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5218 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张
红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佰坤景观工程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因原告杭州佰坤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对判决
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1752 号

陈海峰: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何云松诉你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1754 号

谢菊明、陈海峰:本 院 立 案 受 理 原 告 何 云
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
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0 民初 14010 号

徐桂贞: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吕进来诉你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开
庭 时 间 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 上 午 9 时 0 分 ，地 点 在
杭 州 市 余 杭 区 人 民 法 院
良 渚 人 民 法 庭 第 三 审 判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6670号
吴生祥：本院受理原

告 杭 州 富 阳 区 富 春 街 道
邻 家 宾 馆 与 你 合 同 纠 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1 民
初 6670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司法
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11 民初 6671 号

张成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区富春街
道邻家宾馆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1 民初 6671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
司法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上午 09 时 3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
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212 民初 11491 号

李丹：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与 被 告 李 丹 保 险 人 代 位 求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在鄞州区徐戎路 126 号
（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212 民初 11490 号

陈志辉：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与 被 告 陈 志 辉 保 险 人 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张志君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在鄞州区徐戎
路 126 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211 破 4 号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本 院 根 据 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实 业 技 术 开 发 公 司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了 宁 波
天 宏 煤 炭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查 明 宁 波
天 宏 煤 炭 有 限 公 司 财 产 不 足 以 清 偿 破 产 费
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
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
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天宏
煤炭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
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
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裁定宣告宁波天宏煤炭
有限 公 司 破 产 并 终 结 宁 波 天 宏 煤 炭 有 限 公 司
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624 民初 2742 号

陈方龙：本院受理原告唐春锋与被告陈方
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624
民初 27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方龙归还
原告唐春锋借款本金 50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
陈方龙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302 破 60-1 号

本院根据娄雯的申请，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 裁 定 受 理 温 州 玩 盟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玩 盟 公 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为管理人。玩盟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 2018 年 12 月 14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高联大厦 502
室 ；邮 政 编 码 ：325000；联 系 人 ：陶 宏 桥 ，电 话 ：
1395779973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玩 盟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 院 定 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九 审 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
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3 民初 4838 号

浙江正茂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州新
瑞泰树脂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须 知 、廉 政 监 督 卡 、民 事 裁 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 送 达 。 答 辩 期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的 十 五
日 内 。 举 证 期 限 为 答 辩 期 满 后 起 的 十 五 日
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 15：30 在本院状
元 人 民 法 庭 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3 民初 4839 号

浙江华意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州新
瑞泰树脂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
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月23日15：00在本院
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BZ11709922B1491-201809001，签署时间2018年10月
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5088656837
惠融资产联系电话：1360063897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9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利息暂

计算至2017年8月1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惠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诸暨支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诸暨市光达轻纺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9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85052016280524、85052016281024

本金

11998943.91

11998943.91

欠息

638540.03

638540.03

担保人

浙江创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楼海飞、顾其达

仲裁公告
杭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8）

杭仲字第655号申请人杭州建华装饰材料市场钓毅装饰
材料商行与被申请人杭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关
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
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
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
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
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19 年 1月22
日下午2点30分在本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
杭 州 市 湖 墅 南 路 356 号 锦 绣 大 厦 7 楼 ，电 话 0571 －
85464912）。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香格里拉整形外科门诊部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
会受理的（2018）杭仲（萧）字第57号申请人郑凤仙与你方
关于合作协议纠纷一案，已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审理终
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杭仲
（萧）裁字第57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向本

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
邮编：311200。
电话：0571－82660820。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金聚鑫（杭州）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
申请人吴洁、王超、王钊、张美珍、石玉叶、陈莎眯、金亚妮、
王兴、许大天、周秀杰、汪晓薇、陈阿秀、盛捷、王洁、鲍艳、
黎小晶、童佳瑛、蒋明、吴炳峰、罗凯旋、张晨旭、何凌、江红
霞、吕贾虹、钟良、杨玲燕、郑舒琪、廖莉、李贞贞、余庆、金
嘉侃、曹海娜、许马昀、邵军、潘煜、李炜康、王博诉你单位
集体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333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及开
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依
法公告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8 年11月13日上午9点30分在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

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依泽饭店：本委已受理申请人
刘新武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2月17日14时00分在本
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景宜路989号202）开庭审
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家尚家居用品商行：本委受理
的张妤芩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8]第15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
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8 年 2 月至 3 月工资共计

6924.00元，补缴2018年3月养老保险。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
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家尚家居用品商行：本委受理
的陈亮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
嘉南湖劳人仲案[2018]第1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
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8 年 2 月至 3 月工资共计
8466.00元。补缴2018年3月养老保险。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
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18日


